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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

使用者操作手冊 

第一章、前言 

為配合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推動執行之共同性行政資訊

系統整合架構及訊息標準規劃，法務部基於政府資訊資源共享之原

則，規劃「制定法規訊息交換標準格式及建置主管法規共用系統」

委外服務案（以下簡稱本專案），委託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制定法

規訊息交換標準格式，並開發「主管法規共用系統」。 

「主管法規共用系統」具備前端使用者查詢介面，稱之為「主

管法規查詢系統」及後端資料維護、系統管理介面，稱之為「主管

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」。「主管法規查詢系統」提供了最新法規動

態公布、法規整合查詢、法規草案預告論壇、英譯法規等功能；「主

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」提供各部會及縣市政府主管法規公布、

上稿、管理等機制，並提供設計「主管法規共用系統」與「全國法

規資料庫訊息通報系統」介接功能，避免各部會及縣市政府重複開

發及維護主管法規系統之作業，節省整體資源，並提升網站品質。 

本手冊旨在協助使用者，了解主管法規查詢系統功能及操作方

式，俾能使用者有效率的查詢資料，提升法規資料庫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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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、資料範圍 

本系統依照「法規訊息交換標準訂定綱要計畫書」，收錄各種法令範

疇如下： 

一、憲法及其增修條文 

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，規定國家的基本組織及其權限、人民的

權利義務以及基本國策，任何法令不得與憲法牴觸，牴觸者無效。 

憲法之修改，依民國 94 年 6 月 10 日總統令公布增訂中華民國憲

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條文規定，須經立法院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，

四分之三之出席，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，提出憲法修正案，並

於公告半年後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，有效同意票過

選舉人總額之半數，即通過之，不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。 

二、緊急命令 

緊急命令係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

大變故，於國家不能依現有法制，亦不及依循正常立法程序採取必要

對策因應之緊急情況下，由總統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之不得已措

施，其適用僅限於處置一定期間或地點發生之緊急事故，具有暫時替

代法律、變更法律效力之功能。 

但須於發布命令後十日內提交立法院追認，如立法院不同意時，

依民國 94 年 6 月 10 日總統令公布增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

第 3項但書條文規定，該緊急命令立即失效。 

三、戒（解）嚴令 

戒嚴係為應付戰爭或叛亂等非常事變，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安定

之不得已措施。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39 條規定，總統依法宣布戒嚴，但

須經立法院之通過或追認。立法院認為必要時，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。 

宣告戒嚴之程序，依戒嚴法第 1 條規定，戰爭或叛亂發生，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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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或某一地域應施行戒嚴時，總統得經行政院會議之議決，立法院

之通過，依本法宣告戒嚴或使宣告之。總統於情勢緊急時，得經行政

院之呈請，依本法宣告戒嚴或使宣告之。但應於一個月內提交立法院

追認，在立法院休會期間，應於復會時即提交追認。 

戒嚴之情況終止或經立法院決議移請總統解嚴時，依同法第 12 條

規定，應即宣告解嚴，自解嚴之日起，一律回復原狀。 

四、法律 

法律係指立法院三讀通過，並經總統公布，而有全國性拘束力之

規範。法律之名稱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規定，得定名為法、律、

條例或通則。 

應以法律規定之事項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規定，包括「憲

法或法律有明文規定，應以法律定之者」、「關於人民之權利、義務者」、

「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」、「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律定之者」。 

在實際的立法過程中，一般係由行政院所屬各部會先行擬議法律

草案，報經行政院審查通過後，送請立法院審議。立法院所議決之法

律案，依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7 條規定，應經三讀會議決。議決通過

後，依憲法第 72 條本文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4條規定，移送總統及行

政院，總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。至於，法律之廢止，依中央法

規標準法第 22 條第 1項規定，亦應經立法院通過，總統公布。 

五、稅則 

海關進口稅則係對應稅進口貨物各按其不同之類別，課以不同稅

率之法律依據，也就是應稅商品分類及法定稅率組成的稅則表。內容

包括「稅則號別」、「貨名」、「稅率」三欄，首先列出貨品，作為分類

品目，再核定貨品歸屬之稅則號別，以及依不同對象所適用之三欄稅

率。 

海關進口稅則，依關稅法第 3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，另經立法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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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公布之。所以，是用以規範各類貨物應歸屬之稅則號別及應適用

稅率的「法律」，與行政機關基於法律授權所定之法規命令不同。 

六、兩岸及港澳協議 

兩岸協議係指行政院大陸委員會、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

託之民間團體，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5 條第 1 項規

定，與大陸地區相關機關或經其授權之法人、機構或團體訂定之協議。 

按同條第 2 項規定，協議之內容涉及法律之修正或應以法律定之

者，協議辦理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行政院核轉立法院審

議；其內容未涉及法律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律定之者，協議辦理機關

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行政院核定，並送立法院備查，其程序，

必要時以機密方式處理。 

港澳協議係指行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

間團體，依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7 條規定，與香港或澳門政府或其授

權之民間團體訂定之協議。 

七、法規命令 

法規命令，依行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，係指行政機關基

於法律授權，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

效果之規定。命令之名稱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，得依其性

質，稱規程、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綱要、標準或準則 7種名稱。 

一般係由主管機關專責單位研擬草案，並依行政程序法第 154 條

規定踐行預告程序。整合各界意見擬提草案定稿後，提法規委員會審

查，對於重大法規命令並提主管會報討論。各機關基於法律授權訂定

之命令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條規定，應發布並即送立法院。 

八、實質法規命令 

實質法規命令，相同於法規命令，均應符合法律授權依據、具對

外效力、需踐行預告程序及送立法院查照等要件。二者最大不同之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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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於實質法規命令並不以前述法規命令所列 7種名稱稱之。 

實質法規命令多數以「令」發布之。惟亦見少數因法律規定須予

「公告」者，是項公告具有法律依據，攸關人民的權利義務，且已踐

行預告程序並送立法院查照，亦屬之。 

九、指定法規施行日期之令 

法規應規定施行日期，或授權以命令規定施行日期，為中央法規

標準法第 12 條所明文規定。其中，授權以命令規定施行日期者，係指

法規於公發布時，並未指定施行日期，而授權由主管機關以命令補充

之。該補充之命令，即為指定法規施行日期之令。 

十、行政規則-依照「行政程序法」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 

行政規則，依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，係指上級機關對

下級機關，或長官對屬官，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

作，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力之一般、抽象之規定。 

其中，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行政規則，係指關於

機關內部之組織、事務之分配、業務處理方式、人事管理等一般性規

定。 

依行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1 項、第 162 條規定，應下達下級機關

或屬官。並依中央行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12 點規定，其訂定

或修正，以函分行有關機關；不再適用時，應以函「停止適用」。 

十一、行政規則-依照「行政程序法」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 

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行政規則，係指為協助下

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令、認定事實、及行使裁量權，而訂頒之

解釋性規定及裁量基準。 

依行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2 項、第 162 條規定，應由其首長簽

署，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。並依中央行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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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第 13 點規定，其訂定或修正，以令發布之；不再適用時，應以

令發布「廢止」。 

十二、地方政府自治條例 

自治條例，依地方制度法第 25 條規定，係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

鄉（鎮、市）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授權，經地方

立法機關通過，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。 

以自治條例訂定之事項，依同法第 28 條規定，包括「法律或自

治條例規定應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者」、「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方自

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者」、「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

組織者」、「其他重要事項，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例定之

者」。依同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，自治條例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

治團體之名稱。 

十三、地方政府自治規則 

自治規則，依地方制度法第 25 條、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，係指

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就其自治事項，得

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、自治條例之授權，由地方行政機關訂定，

並發布或下達者。 

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，依同法第 27 條

第 2 項規定，並得依其性質，定名為規程、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綱

要、標準或準則。 

十四、地方政府委辦規則 

委辦規則，依地方制度法第 29 條第 1項規定，係指直轄市政府、

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為辦理上級機關委辦事項，得依

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、中央法規之授權而訂定，並依同法第 29 條

第 2 項前段規定，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。其名稱，依同法

第 29 條第 2項後段規定，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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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地方政府自律規則 

自律規則，依地方制度法第 31 條第 1項規定，係指地方立法機

關得訂定者。同條第 2 項規定，自律規則除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

定外，由各該立法機關發布，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。 

十六、條約協定 

中央各機關或其授權之機構或團體與外國政府、國際組織或外

國政府授權之機構得簽訂條約或協定。 

稱條約，依條約及協定處理準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，係指「具

有條約或公約之名稱者」、「定有批准條款者」、「內容直接涉及國家

重要事項且具有法律上之效力者」、「內容直接涉及人民權利義務且

具有法律上之效力者」等國際書面協定。至於，稱協定，依同條第 2

項規定，係指前項條約以外之國際書面協定，不論其名稱及方式為

何。 

條約案經簽署後，依同法第 9 條規定，主辦機關應於三十日內

報請行政院核轉立法院審議，但條約案未具有條約或公約名稱，且

未定有批准條款，而有「經法律授權簽訂者」、「事先經立法院同意

簽訂者」、「內容與國內法律相同者」情形之一者，依協定程序辦理。

至於協定，依第 10 條規定，應於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行政院核備；

除內容涉及國家機密或有外交顧慮者外，並應於生效後，送立法院

查照。 

條約或協定之約本，依同法第 12 條第 1項規定，應同時以中文

及締約他方之官方文字作成，兩種文本同等作準；必要時，可附加

雙方同意之第三國文字作成之約本，並得約定於條約或協定之解釋

發生歧異時，以第三種文本為準；依同條第 2 項規定，專門性及技

術性之條約或協定約本，締約各方得約定僅使用某一國際通用文字

作成。至於，條約或協定之附加議定書、附加條款、簽字議定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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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換文、同意紀錄或附錄等文件，依同法第 13 條規定，均屬構成

條約或協定之一部分，應予併同處置。 

十七、法規草案 

法規命令及實質法規命令草案，均需踐行預告程序，規定於行

政程序法第 154 條。依該條規定，行政機關擬訂法規命令時，除情

況急迫，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，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，

載明「訂定機關之名稱，其依法應由數機關會同訂定者，各該機關

名稱」、「訂定之依據」、「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」、「任何人得於所

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見之意旨」。行政機關除為前項之公告

外，並得以適當之方法，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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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、系統功能說明 

一、系統介面規則 

本網站依據一般使用者瀏覽習慣，由網頁區塊之上→下之順序，設計

主管法規系統介面及功能選單位置，謹說明如下： 

（一）上方功能列 

此區塊包含機關名稱與 Logo、系統名稱，及「網站地圖」、「PDA」及

「RSS」等系統輔助功能。 

（二）整合查詢區 

提供全系統快速法規名稱及內容關鍵字查詢。 

（三）主要系統功能列 

包含系統主要功能，本系統主要功能包含「最新訊息」、「法規體系」、

「法規檢索」、「英譯法規」、「草案預告論壇」及「相關連結」。 

（四）單元名稱及目前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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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目前所在之單元名稱及目前位置（路徑），用以告知瀏覽者目前

檢閱單元資訊。 

（五）主要內容區 

呈現目前所在單元主要內容，包含資料之查詢、顯示。 

（六）網站資訊列 

包含政府網站無障礙規範標章(A+)、系統建置及維護單位資訊、建議

瀏覽方式資訊。 



 

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98.08  第 11 頁，共 38 頁 

二、系統單元說明 

（一）最新訊息 

提供系統最新訊息資訊，並以「頁籤」方式歸類最新訊息，以便利瀏

覽者快速取得欲查詢之最新訊息資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頁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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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規體系 

提供以法規體系之分類方式，查詢機關之主管法規。法規體系選單利

用樹枝狀之階層顯示，便利使用者查詢法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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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法規檢索 

提供法規整合檢索功能，並提供檢索輔助說明（and、or、not 複合

查詢條件），便利使用者利用關鍵字、期間、文號等條件查詢法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四）英譯法規 

提供英譯法規檢索功能及中英條文對照，便利使用者查詢英譯法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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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草案預告論壇 

草案論壇功能，提供使用者對於法規草案預告發表相關建議及討論，

使機關得以取得使用者之資訊反餽(Feedback)，匯聚各方更多元之想

法與意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98.08  第 15 頁，共 38 頁 

（六）相關網站 

提供使用者關於本系統之網站連結，亦可應用於機關相關網站之推廣

宣傳及友善連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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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操作說明 

（一）系統登入 

1.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提供以瀏覽器（Browser）為介面，使用者輸入

機關設定之網址，即可連結進入系統，不需輸入帳號密碼。 

2.查詢系統可依照機關之需求，設定供民眾查詢之部外版及僅供機

關同仁使用之部內版。 

（二）最新訊息 

1.於功能選單點選「最新動態」鈕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（1）顯示本部主管之法律與命令、行政規則之最新訊息。 

（2）本類資料由本部各業務單位利用「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」

將資料登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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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操作說明： 

（1）每筆資料顯示公發布日及標題。 

（2）點選欲查閱之標題 ，連結至該訊息內容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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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最新訊息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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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規體系 

1.於功能選單點選「法規體系」鈕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提供依法規所屬類目別，點選以查閱法規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（1）選定資料類別 

資料類別以樹枝狀階層條列顯示，點選「法規類別」展開顯示

該下層之類別，以選擇欲查詢之資料類別名稱。 

（2）查詢結果 

A.首先顯示該類別資料清單。 

B.點選單一筆法規資料名稱，即顯示該法規基本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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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法規基本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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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檢視法規內容 

A.查閱所有條文法規內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B.點選條文檢索，查閱該筆資料關鍵字。查詢之關鍵字以紅字

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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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點選「法規沿革」，查閱該筆法規歷次修正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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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點選「歷史法規」，查閱該筆法規歷史法規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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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法規檢索 

1.於功能選單點選「法規檢索」鈕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提供於單一整合介面檢索法規資料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（1）選定資料類別 

選擇全部或選定欲查詢之資料類別。 

（2）設定查詢條件 

可依法規名稱、條文名稱或內容字詞、期間或發文文號等設定

查詢條件。 

 

 

 

 

設定法規類別 

設定檢索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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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英譯法規 

1.於功能選單點選「英譯法規」鈕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提供於單一介面檢索英譯法規資料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（1）設定查詢條件 

可依法規名稱、條文內容字詞、語言等設定查詢條件。 

（2）中英譯法規對照列表 

點選法規中文名稱，即顯示該法規之中文詳細資訊；點選法規

英文名稱，即顯示該法規之英文詳細資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設定查詢條件 

中英譯法規內容 



 

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98.08  第 26 頁，共 38 頁 

（3）中英譯法規資訊檢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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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草案預告論壇 

1.於功能選單點選「草案預告論壇」鈕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（1）提供民眾針對法規草案預告發表相關建議。 

（2）論壇主題或民眾建議可由系統管理者利用「主管法規資料管理

維護系統」設定及管理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（1）每筆資料顯示主題及預告日期。 

（2）點選欲查閱之主題 ，連結至該訊息內容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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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草案檢索。 

A.可依法規草案預告標題、內容關鍵字設定查詢條件。 

B.依據查詢條件顯示搜尋結果列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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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最新法規草案 

A.預告終止日期尚未屆至者，列於最新法規草案列表，點選標

題即顯示法規草案資訊及已發表之建議。 

B.使用者得透過建議發表輸入介面，提供相關建議資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議列表 

建議輸入 

草案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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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歷史法規草案 

預告終止日期已屆至者，列入歷史法規草案列表，提供檢視功

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草案資訊 

建議列表 



 

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98.08  第 32 頁，共 38 頁 

（六）相關網站 

1.於功能選單點選「相關網站」鈕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提供連結相關網站之資訊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點選網站名稱，以另開視窗方式開啟其網站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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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網站地圖 

1.於上方功能選單點選「網站地圖」連結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提供網站各單元之連結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點選單元名稱，連結網站內之單元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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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PDA 

1.於上方功能選單點選「PDA」連結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提供 PDA 資訊顯示頁面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（1）另開視窗顯示提供 PDA 查閱之資訊。 

（2）最新消息查詢 

點選標題名稱，即顯示詳細訊息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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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法規檢索 

A.選定欲查詢之資料類別。 

B.設定查詢條件 

可依法規名稱、條文名稱或內容字詞、期間或發文文號等設

定查詢條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選擇法規類別 

設定查詢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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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RSS 

1.於上方功能選單點選「RSS」連結進入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提供 RSS 訂閱連結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點選 開啟 RSS 資訊頁面提供訂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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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整合查詢 

1.其功能位於左方功能列上方。 

2.功能說明： 

提供法規檢索快速輸入查詢。 

3.操作說明： 

點選 ，可依輸入之法規名稱、條文名稱或內容字詞進

行法規檢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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